
私立幼托私立幼托私立幼托私立幼托園所園所園所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國幼班國幼班國幼班國幼班))))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作業原則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二二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建構優質之教保環境，並提升幼托園所之教育與照顧品質，以確保幼兒受教

保之權益。 

三三三三、、、、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一）國幼班：離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市。 

 （二）合作園所：一般地區。 

四四四四、、、、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已立案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並具備下列條件者： 

（一）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限內申報，並且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合格。 

（二）於本部全國幼教資訊網詳實登載園所基本資料及教職員相關資料，於

本部全國幼生管理系統詳實登載九十八學年度幼生相關資料。 

（三）未達專科以上學歷之教保服務人員，於提出申請前應參與學術機構辦

理，或行政機關核定或辦理之幼教、幼保知能研習至少十八小時（已

在進修專科以上幼教、幼保科系者不在此限）。 

（四）九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前將九十九學年度全學年全園各收費項目、收費

數額及收費期間（包括課後延托之收費規定）登載至本部指定之網

站，且九十九學年度之收費總額不得高於九十八學年度。 

五五五五、、、、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    

    （（（（一一一一））））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九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前已完成立案之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應於九十

九年四月三十日前檢附前點參與條件所需之證明文件並完成收費登載，申

請參與合作園所，幼稚園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托兒所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申請參與國幼班，均報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 

    （（（（二二二二））））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1.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園所報送之合作園所（國幼班）申請資料，

原則採書面審查，必要時得現場查核。 

2.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通過之合作園所（國幼班）名冊，教育

局（處）與社會局（處）應相互知會或召開聯席會議共同確認，並



於九十九年六月十日前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完成審核結果登

載，列印清冊分別報本部或內政部備查。 

    （（（（三三三三））））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審查結果公告：：：：    

本部及內政部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報名冊及系統登載之情形，

公告名冊於全國幼教資訊網。 

六六六六、、、、合作期限合作期限合作期限合作期限：：：：    

經審核通過之合作園所（國幼班），合作期限為九十九學年度（九十九年八月

一日起至一百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七七七七、、、、合作園合作園合作園合作園所所所所（（（（國幼班國幼班國幼班國幼班））））之權責之權責之權責之權責：：：：    

（（（（一一一一））））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就讀合作園所（國幼班）之滿五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依扶持五

歲幼兒教育計畫所定家戶所得級距及家有子女數給予就學補助。 

（（（（二二二二））））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1.依法經營幼托園所。 

2.定期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例行性之稽核及評鑑；國幼班並應

定期接受教學訪視及輔導。 

3.按時且據實於本部全國幼教資訊網及全國幼生管理系統填報相關

資料。 

4.不得自行調高收費總額。 

八八八八、、、、退場機制退場機制退場機制退場機制：：：：    

（一）合作園所（國幼班）於九十九學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令其限期改善，期限內未完成改善者，不得申請成為一百

學年度之合作園所（國幼班）： 

1.未按時據實填報本部全國幼生管理系統及全國幼教資訊網各相關

資料者。 

2.經查相關資料確有造假之情者。 

3.拒絕稽核、輔導或評鑑者。 

（二）合作園所（國幼班）未依所報收費規定，擅自調高收費總額，且經查

證屬實者，不得申請參與一百學年度及一百零一學年度之合作園所

（國幼班）。 

（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查核發現園所報送資料有不實或造假之情事，

依法追訴相關法律責任。 


